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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2月9日
（总第609期）
海关总署公告2012年第7号
海关总署于2012年2月6日发布上述《公告》，就《关于来料加工企业转型为法人企业进口设备税收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关税[2011]66号）（《驻粤办通讯》曾于2011年12月9日作出报导）的有关执行问题作出公告。主要内容包括：
(a) 申请享受上述税收优惠政策规定的，外商投资法人企业应在2012年12月31日之前将全部相关不作价设备一次性向企业所在地海关（主管海关）提出减免税申请；
(b) 对于在2009年7月1日至本公告发布前，来料加工厂已将其在2008年12月31日及以前办理了加工贸易手册备案，并且在2009年6月30日及以前申报进口的部分不作价设备结转到同一投资方已设立的法人企业的，应在2012年12月31日前将尚未结转的不作价设备，全部转入同一投资方已设立的法人企业，方可作为投资处理，并免予补缴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以及
(c) 2009年1月1日及以后新备案的不作价设备或者以在2008年12月31日以前备案但在2009年7月1日及以后申报进口的不作价设备出资设立外商投资法人企业，新成立的外商投资法人企业所从事的项目属于国家鼓励类产业条目或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项目的，可按现行规定办理免征关税的结转手续（原进口时已征收进口环节增值税的，结转时不再征收）等。
此外，《公告》还列出了申请减免税须提供的单证材料以及核销手续的办理等内容。《公告》的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1.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1/info354530.htm
海关总署公告2012年第7号
2.http://gs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112/t20111207_613640.html
《关于来料加工企业转型为法人企业进口设备税收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关税[2011]66号）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粤经济贸易办事处
广州市天河北路233号中信广场71楼7101室（邮政编码: 510613）
电话：(86 20) 3891 1220  

传真：(86 20) 3891 1221  

网址：http://www.gdeto.gov.hk
二O一二年二月九日





免责声明





《驻粤办通讯》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粤经济贸易办事处为公众提供的信息服务，数据搜集自有关网站、报刊媒体及其他机构等管道，并仅供参考之用。该《通讯》所载数据已经力求准确，惟本办对于因使用、复制或发布该《通讯》而招致的任何损失，一概不负任何责任。

















